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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八場次八場次八場次八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主 持 人：蘇永欽 (司法院副院長、大法官) 

主 講 人：Allan Rock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校長) 

主 持 人：主講者提出在今年利比亞的事件為其今日報告的主要重點，制度間的

改變以及實踐中面對的一些問題，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介紹這位國際人

權法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把他的觀念以及最新的經驗研究帶給我們。 

主講報告：我很榮幸地成為本次會議的，對於早上我們已經討論了許多重要的問

題感到非常有興趣。我很佩服，那些倡導的兩個重要公約的執行情

況。兩年前由台灣政府製作出的公約。我恭喜會議的舉行，這顯然是

一個真正的成功。真正的貢獻，來自於公眾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並可

能不出所料。我十分感謝東吳大學黃教授。當我個月前在他的校園參

觀了他和他的人權中心的成員。我印象深刻，並對於他們的非凡貢獻

欽佩，我現在看到他們出版人權雜誌，這也是公眾討論的最歡迎的貢

獻。我也感謝我選擇我今天的主題，我談論的主題，這不是會議的重

點，但與兩公約相當有關，我的主題建議解決一切與人權相關的事。

事實上，它涉及到是所有人權中最基本的，人們不被殺害的權力、不

被作為受害者的權利，以及公民的權利，皆要由本國政府的保護防止

從大規模暴行。今天，我提出來討論最近參與解決這些人權的法律和

政策框架，當大規模暴行的苦難在國家的邊界內累計，世界各地將產

生作用。在利比亞最近發生的事件為舉例，形成的原則和突然戲劇性

的理論表達非常現實和實際。在我的話題之前，讓我說一些介紹的

話，連結到我們在台灣舉行的這場會議。在討論這些事情，必要參考

國際社會，聯合國和他的會員國。我知道，這樣國際社會的發言對台

灣喚起複雜的感情，因為它是一個社會，一個你們並不需要覺得被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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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的社會。現在解決這個問題超出了本次會議的的範圍。 

         讓我簡單地表達我自己的深刻看法，即在解決的困難和複雜的問題，

今天的會議重新面對在世界上的人權和其他很多方面。我們所需要的

所有內部，可以發現，不論在何處可以找到的所有的人才。更具體地

說，我們需要台灣的貢獻，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你的學者、你的主

張、你們偉大的大學，如參與這次會議的學生、以及今天在這裡的這

麼多人。因此，這些介紹的話，帶出今天的話題。超過 350 年已經

開始指出，患難國家在自己的境內做他們高興的事，沒有來自世界各

地的干擾，但事實上，承受苦難意味著有罪不罰的現象，甚至當國家

殺害大量本國公民或站在別人也這樣做的立場。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的一個短暫時期，現在看來，可能會改變在那場戰爭的勝利者，立志

全球治理，宣揚的個人權利，旨在崇高的理想。這是看到通過聯合國

的憲章的時代，“滅絕種族罪公約”、全球裝飾下的人權。但時間的

推移，複雜性，表現出它是一個多麼難以實現的理想以及他的任何想

法。我所提到的文件，重點是國家之間，而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衝突。

第 2 條與第七條，聯合國憲章禁止聯合國干涉任何在國內的專門問

題，所以我們發現到在美國國家內部的暴行。一個感謝的例子，在

1970年代，柬埔寨的殺戮場，其中失去了百萬條生命。 

         世界似乎準備容忍這種暴行，只要是一個國家境內。1990年代的十年

中，這個困境很快速緩和下來，從索馬里亞的經驗開始，那裡是沒有

對人口的保障，和美國的努力未能完全干預。它繼續發生在盧旺達，

100天，大家都在電視上看到，為一個嘗試反對另一個人，80 萬人被

謀殺了。成千上萬的人被圍起來，並被處決，只是因為他們的宗教。

現在，1990 年代這些災難的反應被埋葬了，不同的簡易方法出現，

但他們沒有健全的政策或法律依據。人們都在談論有關人道主義干

預，但沒有定義這個詞，我們也想知道，何時，何地，為什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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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標準和由何人？人們談到有權介入這一暴行，但涉及一些相互競

爭的權利，但問題是，誰來解決這些權利將不會有答案。在 1990 年

代末，聯合國秘書長呼籲世界各國找到一些調和國家的受難概念的方

法，與義務，當大規模謀殺發生我們的眼前，我們都要應該要停止它。

這項要求的回應，為加拿大政府主辦的干預和國家受難國際委員會的

創建。一些人在世界各地，檢視歷史，並為問題的處理提出建議。國

際委員會，其重要駁回有權介入的想法，他說，它不存在，拒絕人道

主義發明的概念，稱這是虐待的定義和不安全，作為一個國際行動的

基礎。相反，委員會著眼於 Sufferanty本身的性質。該委員會建議，

也有人與責任。首先和最重要的苦難國家的責任，是保護其本國人民

的大規模屠殺。為己任 Sufferanty 成為法律的框架內可以解決這個

問題，它給了地方的痛苦狀態的驕傲，它表明政府尊重國家的政治實

體，但它也歸功於該國是為了一種責任，尊重。 

與會者一：謝謝您的演講，因為你再人權保護很重要的一個人物，您可以透過您

在聯合國提出的這個概念，來保護一個干預主權國家的事件，大家也

一致通過了這個提案，這樣的概念十分重要，如果我們不解決種族屠

殺、違反人道的事情，這些巨大暴行，這也跟我們保護人類有關。主

權國家應該要對他們的行為負責，而這也是比較敏感的問題，使用武

力來進行干預。我有兩個問題，在您的文件中有提到進行協調、進而

使用武力的話，必須要由安理會託負完全才能夠執行，也提到說這是

協商的一部分，與否決權有關，他們就不會使用否決權，但是並沒有

被接受，我們需要安理會的主管國來做這件事，是不是例如中國、俄

國，這些有否決權的國家他們不會準備背書，或否決這件決議案，所

以在聯合國大會是否應該進行這樣的協調。我們是否需要再合法性及

正當性做出區分？您是否認為這是一個封閉性的系統還是敞開的，讓

我們可以進行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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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Rock：首先，R2P跟我沒有關係，而是跟加拿大的外交部有關，因為它在

2001 年即在世界宣傳，就是因為他們才有 R2P 概念的產生，我們必

須要讓安理會通過可以使用武力，我們想法是大家面臨可能的死亡的

狀況，有可能會否決，那這種狀況我們就只能看他們死去，針對正當

性及合法性兩者會有很多問題，如果這個世界，如果讓我來回答你的

問題，那麼我不得不說，在科索沃，合理性與合法性之間的不同強度，

如果世界上的人認為，這是來保護面臨死亡的人是合法的行為。我相

信，我們將採取行動。但它已經花了幾十年來爭論這樣一個步驟的合

法性問題。因為在利比亞事件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使用否決權，所

以我們就可以使用武力。我們能夠成功調用的學說，但你知道你可以

依靠的事實，俄羅斯和中國將行使他們的重要部分，那我們呢？要讓

R2P被接受必須付出很大代價，鎖定到安全理事會的進程，因為你交

給 P5 權力，有權停止干預，即使在引人注目的情況下。我有沒有明

確的和絕對的答案，但我相信，世界就不會看著無辜的人被屠殺。 

與會者二：您曾解釋，事實上，北約有使用武力的能力，許多國家支持的第二項

決議案，但後來變得相當關鍵，因為在北約部隊越雷池一步，他們的

目標不僅只是人口的保護。相反，聯合國部隊使用在聯合國的多邊力

量，也許應建立處理這些問題，並且應該釐清他們要承受的能力進而

採取行動，在軍隊需要時。你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常設部隊的機會，如

果這是不存在的......。 

Allan Rock：我覺得機會是不成立的。但我會說，在 2002年和 2003年 R2P有同

樣的事情發生。我覺得非常有意義。事實是，我以維和部身分觀看，

一直試圖在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辦公室中，以維持和平的力量去海地，

在 2004年後，離境，聯合國維持和平辦公室花了 6個月將足夠的士

兵以及所需的足夠的設備聚在一起，以滿足需求。 6 個月過了，該

辦事處不得不去向世界各地的政府，要求貢獻軍隊、設備和錢，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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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辦法回應危機。我建議是北約的方式來回應危機，因為通過使用

北約，這不是一個全球社會的運作，這是北部和西部的權力運作，這

是你說的。它不具有真正的多國部隊的合法性。我不認為這些機會是

非常樂觀的。但我認為我們應繼續倡導。 8 個國家同意作出貢獻或

承諾一定數量的士兵和裝備，他們要發送到任何地方，他們留在家

中，但名義上，他們將致力於國際部隊的需要，和他們一起訓練，和

他們使用相同的設備，讓他們相互了解，他們互相熟悉，讚揚控制系

統，並有效地展開工作，結束後，大約 4年前，人們對他失去了興趣，

而且它崩解了，但它顯示可以成功。 

         展望未來，為什麼不應該有一個全球性的力量來實現一個全球性的的

任務呢？如果我們相信全球治理似乎包括集體責任作出回應時，易受

傷害的人受到死亡威脅，我們為什麼不應該有集體提供響應能力，它

其實非常有意義。 

與會者三：國際刑事法院的主要目的，國際刑事法院的主要功能是處理的刑事責

任，在您看來，什麼是 R2P和 ICC之間的關係？ 

Allan Rock：我認為兩個是同一件事。國際刑事法院的創立，是打算結束有罪不

罰的現象，如果您使用政府權力殺人，酷刑，如果在你的國家對犯罪

並沒有任何回應犯罪的國家司法系統，我們會為您帶來在世界審裁前

先處置你。ICC和 R2P有同樣的動機，他們是兩個旨在結束暴力行為，

認為危及脆弱人類和打算去做這些犯罪，你會嘗試，如果你被定罪，

你將受到懲罰，你無法逃脫。 

與會者四：總是有種族歧視問題，宗教問題，主權問題，等等，這經常導致滅絕。

以中國為例，在新疆和西藏主權的問題，還包括，中國強調，台灣和

菲律賓的宗教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已經存在了這麼久，在你認為如何

防止再次發生，並再次檢視這些問題呢？ 

Allan Rock：不，我沒有辦法改變人性。所有這些問題是人類生存條件，這是很



2011 國際人權公約研討會國際人權公約研討會國際人權公約研討會國際人權公約研討會 

6 
 

令人感到傷心。我們希望有一天會充分減輕，去渡過這些，但它不太

可能。我想說的是，我們一直在討論，透過國際刑事系統，並有責任

保護通過安全理事會的干預。我們能做的，就是要確保打消這些以致

不會導致大規模的暴力，我們要結束這些在盧旺達或在巴爾幹地區關

注下發生的災難，我們可以賦予這些災難意義，我們使用了第二世界

戰爭之後的那些話，永遠不會再提及那些事。而在今天，因為國際社

會，已成功地應用於支持已制定的原則在利比亞的情況，是一種極小

的希望，即使我們不能阻止人們由於一些愚蠢的原因而攻擊對方，不

過我們或許可以停止他們殺死對方，至少是在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向一

大步。 

主 持 人：我們非常享受他的演講，也感謝他為建構者之一來把這個理論帶到國

際組織。這個問題，恐怕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解決的，但是人類解決問

題不是都是從有一個清楚的問題開始，然後慢慢有一個概念。提出國

家保護義務的概念，從國家的主權、他的涵義的改變，也是相當顛覆

性的想法，接著有組織、有行動，距離解決問題還很遠，但是他把問

題呈現更清楚，並凝聚國際各方觀念的關注以及行動，再逐漸縮短合

法性何正當性的差距。人類文明不就是如此進步的。 


